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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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成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增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签

署的开放式基金代销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工商银行自

2011

年

5

月

12

日起，开始办理

大成内需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认购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遵循工商银行相关

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了解有关详情

: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2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www.dc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1-036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1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召开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并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

知， 并于

2011

年

5

月

3

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变更本次会议时间、地点的公告，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议

案、会议出席人员登记事项等通知了各股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之有关规定。

2.

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7

日

14:00

时开始

3.

召开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体育馆路特

1

号湘鄂情洪山店

4.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6.

主持人：董事长孟凯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4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104,472,5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2.24%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

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静茹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效票

104,472,511

股；

同意票

104,472,5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周智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的决议。

有效票

104,472,511

股；

同意票

104,472,5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

；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0 %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马姗 出席、 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结论意见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决议内容及

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

备查文件：

1.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

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4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

（

2

）会议召开地点：临海市临海大道

1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红阳先生。

（

6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代表公司股份

190,000,500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74.98%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现场表决，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 其中同意票

190,

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王永康律师、蓝晓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25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在临海市临海大道

1

号华侨大酒

店二楼会议厅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 实际亲自出席监事

3

人

,

会

议由公司监事陈国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陈国贵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任期自本次

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1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403

证券简称：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2011－021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布了

2010

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

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定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下午

15

：

00---17

：

30

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

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

"

山西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

（

http://chinairm.

p5w.net/dqhd/sx/

）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曹正民先生、董事

会秘书岳云生先生、证券事务代表闫治仲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级参与。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50

证券简称：千红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17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会议议案属于普通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集人：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上午

9:00

（三）召开地点：金陵江南大饭店三楼加华厅（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

500

号）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表决方式：现场书面投票方式

（六）主持人：王耀方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的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32

人，代表股份

9633455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1%

。

（二）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书面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公司独立董事蔡桂如先生、杜守颖女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

2010

年度的工作进行了

述职。 独立董事王轶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蔡桂如先生代为述职。

独立董事李大魁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委托独立董事杜守颖女士代为述职。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632895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

；反对

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审计

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9632895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56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研究院和变更募投项目生物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及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633455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上述议案详情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童朋方 张祥元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

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2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德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6

证券简称：宝莫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5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和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没有新增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5

月

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七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90,419,49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120,000,000

股的

75.35%

。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夏春良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中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以

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表决时， 关联股东胜利油田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康乾投资有限公

司、夏春良先生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本议案

表决情况为：

29,419,496

股赞成， 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0

股弃权，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

。

8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高管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90,419,496

股赞成，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0

股弃权，占出席

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包林律师出席本次大会并发表如下法律意见： 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宝莫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五月八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22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

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监事，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在顺鑫

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公司

3

名监事列席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盛置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茂峰

花卉物流有限公司

60%

的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顺鑫

茂峰花卉物流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议案一和议案二的具体内容，公司将另行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设立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公司在现代规范化种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流通体系的资源、

品牌、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公司拟投资

1,000

万元设立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采取基于安全、可追溯、标准化的

B2B2C

的电子商务模式，构建从

"

农田

"

到

"

餐桌

"

全程高效对

接的农产品全产业链电子商务平台。

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由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1,000

万元出资， 持股比例为

100%

。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

2

亿元，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为公司上述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一般授信额度（敞口）》的议案。

为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地发展，及时把握投资机会。 公司拟向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2

亿

元一般授信额度（敞口），期限一年。

公司的控股股东

"

北京顺鑫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为公司上述一般授信额度（敞口）提供

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向中国民生

银行、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和一般授信额度（敞口）的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

件》的议案。

由于公司拟向中国民生银行、浙商银行北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和一般授信额度（敞口），

因此本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李维昌先生代表本公司办理上述综合授信和一般授

信额度（敞口）的事宜并签署有关合同及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将另行通知，敬请投资者留意。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9

票。 其中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股。

上述议案一、议案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9

日

股票简称：顺鑫农业 股票代码：

000860

公告编号：

2011-02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为更好地利用和发挥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在现代规范化种养

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流通体系的资源、品牌、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公司拟投资

1,000

万元设立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采取基于安全、可追溯、标准化的

B2B2C

的电子商

务模式，构建从

"

农田

"

到

"

餐桌

"

全程高效对接的农产品全产业链电子商务平台。

2

、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

立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议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无需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

门批准。

3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公司以自有货币资金

1,000

万元出资成立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100%

。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顺鑫国际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顺义区国门商务区机场东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峰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分装、批发、零售新鲜蔬菜、新鲜水果、杂粮、干果；批发、零售酒、糖、茶、包装牛

奶、包装饮料、蛋、禽畜肉、定型包装食品、包装蜂蜜、包装调味品、食用油、水产品、定型包装速

冻食品；批发、零售日用品、化妆品、五金交电、文化用品、工艺美术品；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棋牌娱乐）；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广告；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 （最终以工商部门核定为准）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在于发挥公司现有优势，构建全程高效对接的农产品全产业链电子

商务平台，投资所需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投资不存在因市场、技术、环保、财务等因素引致的风险，股权投资及与他人合作的

风险，项目管理和组织实施的风险等，对上市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较大影响。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

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会议由董事长李光太先生召集，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９

名。 公司三名监事收

悉全套会议资料，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

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为有效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金运营效率和资产管理水平，公司拟申

请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规模：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规模不超过

２

亿元人民币；

２

、发行期限：发行短期融资债券期限为一年；

３

、发行利率：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利率随市场情况确定；

４

、资金用途：短期融资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５

、决议的有效期：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

短期融资债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６

、主承销商：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主承销商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保证公司短期融资债券的顺利发行，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董事会授权

董事长）全权决定与办理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相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在取得主管机构批

准后，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短期融资债券的发行时机、具体条款以及其他相

关事宜。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１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六）上

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召开本次会议相关事宜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星期六）上午

９

：

００

３

、会议期限：会期半天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山东省威海市古寨南路

１６０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该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５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威海市古寨南路

１６０

号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

记手续；

（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

５

点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王军、邓扬锋

电话：

０６３１－５２９２３３５

传真：

０６３１－５２５１４５１

地址：山东省威海市古寨南路

１６０

号

邮编：

２６４２００

２

、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召开的威海广泰空港

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若对表决权的方式没有

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行使酌情裁量权，有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按照自己的意愿投赞

成、反对或弃权票。

１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债券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日期：

注：

１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方式自制均有效；

２

、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546

证券简称：新联电子 公告编号：

2011－014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2011]69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00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33.80

元。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出具了天衡验字

（

2011

）

003

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确

认。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深证上

[2011]44

号

"

批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已

于

2011

年

2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召开的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授权董事会

办理涉及资本变更等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已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完成了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

册号为：

320100000127097

，公司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

陆仟叁佰万元

"

变

更为

"

捌仟肆佰万元

"

，公司类型由

"

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

然人控股）

"

。

特此公告。

南京新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527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2011-023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5

月

9

日收到财务总监吴朝

晖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吴朝晖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报告

自

2011

年

5

月

9

日送达公司董事会时起生效。

吴朝晖先生辞去财务总监后，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职务，并不在公司继续工作，其辞

职不会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将努力在未来不超过

3

个月内寻找到合适的财务总监人选。 在此期间，由

董事会秘书冯骏先生负责代行公司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向吴朝晖先生任职期间对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0

日


